关于在市直、驻泰省属企事业单位辅助器具需求调查通知
市直各部门、驻泰省属各企事业单位：  
为进一步做好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，实现2015年残疾人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的目标，依据《泰安市残疾人事业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》的要求，市残联将于2013年在市直各部门、驻泰省属各企事业单位，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工作，为确保此项工作有的放矢，提前对市直各部门、驻泰省属各企事业单位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状况进行调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调查内容及对象

1、内容：全面调查本单位残疾人对辅助器具的需求类型和数量（后附需求调查表）。 

2、对象：本单位职工及其直系亲属（指户籍在泰山区的父母和子女）。 

    二、工作要求

    1.此次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活动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利用多种形式开展项目宣传工作，通过宣传，普及辅助器具知识，提高职工对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事业的认识。各单位细致调研，工作要深入职工家庭，开展调查摸底，切实把党的惠民工程落实到最需要帮助的职工手中。

3.各单位认真填写《泰安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调查表》和《单位辅助器具汇总表》于2012年12月20日前报泰安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。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玉敏      李政 

电话：（0538） 8216832

邮箱：taclzx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残疾人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1月11日

泰安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调查表
登记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职业
	

	家庭
地址
	
	监护人
	
	电话
	

	身份证号
	
	家庭
收入
	
	致残
原因
	
	致残
时间
	

	残疾类别
	肢体残疾:(1)截瘫   (2)偏瘫   (3)截肢   (4)脑瘫   (5)儿麻          (6)其它
听力残疾: (1)轻度   (2)中度   (3)中重度   (4)重度   (5)全聋
视力残疾: (1)低视力   (2)全盲
智力残疾: (1)弱智

	所需求的辅助器具
	高靠轮椅   □            普通轮椅   □
    助行器     □            座便椅     □
    腋杖       □            四脚手杖   □
    护理床     □            助听器     □
    触摸式盲表 □            手指分离板 □
    生活自助具 □            折叠盲杖   □
    语音盲表   □
         其他       □

	市残联审批意见：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　　 年　 　月　 　日


备注：此表可复印

	     泰安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调查汇总表
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	  项目



姓名
	高
靠
轮
椅
	普
通
轮
椅
	助
行
器
	座
便
椅
	腋
杖
	四
脚
手
杖
	护
理
床
	助
听
器
	盲
表
	手
指
分
离
板
	生
活
自
助
具
	折
叠
盲
杖
	其
他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